附件3：

关于南山区2020年度人才安居住房定向配租补租工作的有关提醒

一、关于市、区、前海分工
根据《关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深发[2016]13号），市本级负责市级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总部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在站博士后，以及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央驻深机构、市政府批准的其他单位人才住房的建设筹集和供应。各区政府负责本辖区人才住房的建设筹集和供应。市前海管理局参照各区政府，负责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人才住房的建设筹集和供应。
二、关于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申报问题
1、下属公司包括子公司、分公司、分厂、分店等。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各自符合申报条件的，可分开申报。
3、同时具备以下条件，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可合并申报纳税贡献和人才规模：
（1）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注册地及纳税地（含个人所得税扣缴）、社保缴纳地均在南山区（不含高尔夫、房地产类企业，前海管理局认定的总部企业仅限申报补租）。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为直接隶属关系，或集团公司（总公司）对下属公司直接控股、且控股比例≥51%。
4、申报单位
（1）当集团公司（总公司）仅与一家下属公司合并申报时，申报单位可以是集团公司（总公司），也可以是下属公司。
（2）当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两家或以上下属公司合并申报时，申报单位应当是集团公司（总公司）。
5、合并申报应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1）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的直接隶属关系或直接控股关系证明。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的纳税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等相关基本资料。
（3）其他需要的有关资料。
6、合并申报的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不得再次单独申报。
三、关于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的分配问题
1、配租、补租统一分配至申报单位，再由申报单位分配给申报单位及合并申报公司中符合条件的人才。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调剂分配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下属公司为子公司、分公司、分厂、分店等；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注册地及纳税地（含个人所得税扣缴）、社保缴纳地均在南山区（不含高尔夫、房地产类企业，前海管理局认定的总部企业仅限补租）。
（3）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为直接隶属关系，或集团公司（总公司）对下属公司直接控股、且控股比例≥51%。
3、调剂分配所需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1）集团公司（总公司）出具调剂分配的纪要或证明文件；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的直接隶属关系或直接控股关系证明；
（3）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的纳税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等相关基本资料；
（4）其他需要的有关资料。
四、分配条件
1、企业和机构应当面向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员工发放配租、补租：
（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持有二级技师及以上证书。
（2）与企业和机构签订全职劳动合同并处于有效期，且在本单位正常缴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退休返聘、外籍或港澳台员工无须提供社保证明，须在本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
（3）人才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本市均未拥有任何形式自有住房或住房建设用地、未正在租赁保障性政策性住房、未享受过购房优惠政策（包括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或者享受过购房补贴政策等）；
其中，住房包括安居房（含准成本房、全成本房、社会微利房、全成本微利房）、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安居型商品房、人才住房等政策性住房，集资房，拆迁安置房，军产房，商品房，自建私房等。
（4） 未同时享受任何形式的保障性政策性租房补贴；
其中，保障性政策性租房补贴包括杰出、领军人才租房补贴，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领航人才”租房补贴，南山区企业人才住房补租，前海总部企业人才租房补贴等。
2、企业和机构确因工作实际，可适当安排给具有大学专科学历且在本单位连续缴纳社保满5年、同时在本单位重要岗位工作且对本单位作出了突出贡献，并满足上述第1点条件(2)-(4)的骨干员工。除上述备案材料外，额外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和机构会议确定人选的纪要或决定文件、发放人员明细表、骨干员工的主要贡献介绍（包括但不限于突出业绩表现、表彰通告、科研专利成果等），上述资料须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五、关于配租的注意事项
1、租住我区人才住房的人才，将不能申请轮候公共租赁住房，已经在市轮候库排队等待的人才，须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库；人才在租赁期间可以申请轮候安居型商品房，安居型商品房签约成功后应当退出人才住房。 
2、住房使用原则：为充分利用住房资源，提高配租效率，两房及以上户型的住房原则上应当安排家庭入住。
六、关于补租发放的注意事项
1、企业和机构应当对人才的自有住房情况进行核查，并留存补租期结束次月的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单、政策性住房信息查询结果单，以备核查。发放期间，人才不符合发放条件，应停止发放。若补租期间人才离职，则留存离职当月人才及配偶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单和政策性住房信息查询结果单、未成年子女的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单。
2、企业和机构获得补租款后，可以自行制定分配方案，分配给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0元/年/人。
3、针对在职时间或符合条件时间少于补租期限的情况，企业和机构可以依据本单位分配方案，按照具体人员满足条件的月数折算来确定该人员的应发金额，但应发金额不得超过最高限额（最高限额=符合条件的月数÷12×20000元）。若实际发放金额超过应发金额，超发的部分，在发放期结束前，仍可以收回再发放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发放期结束，剩余未分配完毕的补租资金需全部退回至区住房和建设局指定账户。
七、其他
1、企业和机构应当将涉及的重要事项（如人才发放条件、不得同时享受住房保障的情形、人才办理入住手续时应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库等）告知本单位人才。
2、后续区住房和建设局将组织相关部门对企业和机构的公示、建档备案工作、申报材料及发放情况进行核查，企业和机构需无条件配合核查工作。
3、区住房和建设局及授权机构有权校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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